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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於自由行陸客之入境管理配套作為部分，交通部觀光局已發函請辦理個人遊之大陸組團社及

台灣接待旅行社提供來台陸客「台灣個人遊旅遊健康關心卡」，同時 H7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已訂定「H7N9 流感旅遊健康關懷單」，並請航空公司協助於機上發放提供予自由行

陸客，提醒其在台旅遊期間注意個人健康情形，若有出現發燒、咳嗽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

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及接觸史等相關資訊。 

四、未來，本署將持續辦理邊境檢疫措施、強化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應變醫院之收治病人整備及大眾

衛教宣導等工作，且持續監測疫情發展狀況，並依疫情等級適時提升防治作為，俾有效防杜

疫情，確保民眾健康。 

（一四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離島醫療資源不足之 H7N9 流感疫情

因應及與大陸之訊息交換機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4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43） 

丁委員就離島地區醫療資源不足之 H7N9 流感疫情因應及與中國大陸之訊息交換機制問題所提

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查為使 H7N9 流感病患獲得妥適治療且預防傳播，凡經醫療院所確診之 H7N9 流感病例，均須

於傳染病防治醫療網應變醫院隔離收治，並提供妥善之醫療處置；復查金門、連江及澎湖等

縣分別指定「衛生署金門醫院」、「連江縣立醫院」與「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民眾診療

服務處」等三家醫院為應變醫院，倘該等縣內有 H7N9 流感確定病例，可於該些醫院進行隔離

收治，或經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評估須後送回臺治療時，由本署護理及健康照護處協

助辦理該等病例之後送及轉診事宜。 

二、另查本署疾病管制局已依「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就傳染病防治事宜，與中國疾病控制

中心建立工作平台及制度化之聯繫管道，積極進行資訊交換、緊急事件通報及處置等事項。

本次中國大陸發生 H7N9 流感疫情，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即透過上開聯繫管道於第一時間通知該

局，後續雙方持續交換疫情訊息。我方並派遣兩名防疫專家赴上海瞭解疫情狀況，陸方也積

極協助該兩名專家與當地醫療衛生人員進行 H7N9 流感防治作為及診療經驗之交流。因此，現

階段我國與大陸已建立具制度化之疫情溝通平台，於疫情發生時，可以快速進行各項交流與

合作。 

（一四四）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研議興建貢寮至宜蘭大溪段快速道路

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4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438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4-426） 

魏委員就研議興建「貢寮至宜蘭大溪段快速道路」等相關問題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


